
 

 

政 府 總 部 保 安 局 
二 零 零 一 年 管 制 人 員 環 保 報 告  

引 言  

這 是 本 局 的 第 三 份 環 保 報 告 ， 闡 述 我 們 在 二 零 零 一 年 採 取 的 環 
保 措 施 、 環 保 方 面 的 表 現 和 未 來 目 標 。  

目 標  

我 們 的 施 政 方 針 ， 是 維 持 治 安 、 保 障 公 眾 安 全 、 實 施 有 效 的 出 
入 境 和 海 關 管 制 、 協 助 罪 犯 改 過 自 新 和 濫 用 藥 物 者 康 復 ， 以 及
提 供 有 效 率 的 緊 急 救 援 服 務 ， 從 而 確 保 香 港 繼 續 是 一 個 安 穩 太
平 的 城 市 。  

我 們 的 環 保 目 標 ， 是 透 過 善 用 資 源 和 能 源 ， 以 環 保 的 方 式 提 供
各 項 服 務 。  

在 二 零 零一零 年 採 取 的 環 保 措 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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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局 從 事 的 主 要 是 戶 內 及 辦 公 室 的 工 作 。 在 二 零 零 一 年 ， 我 們 
繼 續 實 施 二 零 零 零 年 採 取 的 各 項 環 保 措 施 ， 並 尋 求 新 方 法 及 發
掘 新 方 式 ， 以 持 續 提 供 更 健 康 的 工 作 環 境 。 各 項 環 保 措 施 的 詳
情 如 下 ： 

      

(A) 減 少 廢 物  
 

利 用 舊 紙 張 的 空 白 背 頁 草 擬 、 印 刷 和 複 印 文 件 ；  
雙 面 印 刷 ；  
盡 量 減 少 複 印 文 件 的 數 量 ；  
採 用 可 使 用 普 通 紙 張 的 傳 真 機 ；  
使 用 有 雙 面 影 印 功 能 的 影 印 機 ；  
循 環 使 用 暫 用 檔 案 夾 ；  
循 環 使 用 信 封 或 使 用 暫 用 信 封 ；  
非 機 密 文 件 不 用 信 封 ；  
以 電 子 郵 件 溝 通 ；  
再 傳 閱 文 件 時 傳 閱 舊 有 的 一 份 。  

(B) 回 收 廢 物  
 

收 集 廢 紙 ／ 報 紙 供 循 環 再 造 ；  
收 集 使 用 過 的 “ 萬 字 夾 ＂；  
收 集 可 再 用 的 紙 張 供 草 擬 文 件 或 內 部 通 訊 之 用 ；  
收 集 印 表 機 舊 炭 粉 盒 供 循 環 再 造 。  

(C) 節 約 能 源  
 

在 辦 公 時 間 以 外 ， 經 常 檢 查 是 否 已 關 掉 無 需 使 用 的 
電 燈 ／ 冷 氣 機 ／ 影 印 機 ；  
提 醒 員 工 在 外 出 午 膳 或 長 時 間 不 在 辦 公 室 時 ， 關 掉 
電 燈 ／ 冷 氣 機 ；  
在 辦 公 時 間 以 外 ， 盡 量 減 少 公 用 地 方 的 照 明 ；  
使 用 具 有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的 光 管 ；  
使 用 反 射 陽 光 的 窗 簾 ， 以 減 低 太 陽 照 射 所 產 生 的 熱 
力 。  

(D) 鼓 勵 員 工 參 與  
 

鼓 勵 員 工 參 與 公 益 金 舉 辦 的 綠 色 日 ， 以 提 高 員 工 的 
環 保 意 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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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 保 方 面 的 表 現  

二 零 零 一 年 ， 本 局 的 用 電 量 較 二 零 零 零 年 減 少 12 % ， 收 集 所 得
供 循 環 再 用 的 廢 紙 則 增 加 118 % 。 用 電 量 減 少 和 循 環 再 用 的 廢 紙
增 加 ， 是 由 於 本 局 在 二 零 零 一 年 實 施 了 各 項 環 保 措 施 所 致 。  

未 來 目 標  

我 們 會 繼 續 盡 力 進 一 步 尋 求 及 發 掘 新 方 法 ， 令 我 們 的 工 作 環 境 
符 合 環 保 原 則 。 我 們 並 會 致 力 檢 討 現 有 的 環 保 措 施 ， 以 改 善 在
環 保 方 面 的 表 現 。 我 們 亦 會 鼓 勵 員 工 參 與 各 類 環 保 活 動 ， 加 強
環 保 意 識 。  

意 見 和 查 詢  

如 對 本 環 保 報 告 有 任 何 意 見 或 查 詢 ， 歡 迎 透 過 下 列 途 徑 與 我 們
聯 絡 ：  
 
 
 

(E) 推 行 宣 傳 ／ 教 育 工 作  
 

定 期 傳 閱 環 保 指 引 ；  
張 貼 海 報 、 貼 紙 等 ， 加 強 員 工 的 環 保 意 識 。  

(F) 節 慶 期 間 實 施 的 措 施  
 

寄 發 電 子 賀 卡 ；  
把 電 子 賀 卡 放 在 互 聯 網 的 主 頁 ；  
循 環 使 用 節 日 裝 飾 品 。  

(G) 其 他 措 施  
 

在 辦 公 室 擺 放 植 物 盆 栽 ；  
把 刊 物 和 諮 詢 文 件 放 在 互 聯 網 的 主 頁 ；  
把 刊 物 和 諮 詢 文 件 製 成 光 碟 ， 以 代 替 印 刷 本 。  

電 郵 地 址 ： sbenq@sb.gcn.gov.hk

傳 真 號 碼 ： 2868 507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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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 安 局 
二 零 零 二 年 十 月  

電 話 號 碼 ： 2810 2642

郵 寄 地 址 ： 香 港 中 環 下 亞 厘 畢 道 
中 區 政 府 合 署 中 座 6 樓  
保 安 局

   

   2004  | 重要告示 修訂日期: 2007年3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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